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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
济政办发〔２０１８〕９号

济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
关于印发济南市促进会展业发展

若干措施的通知

各县区人民政府，市政府各部门：

《济南市促进会展业发展若干措施》已经市政府同意，

现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认真贯彻执行。

济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

２０１８年４月２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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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南市促进会展业发展若干措施

为全面贯彻落实 “打造四个中心，建设现代泉城”重

大决策部署，进一步优化会展业发展环境，培育壮大市场主

体，促进我市会展业转型升级、创新发展，特制定如下措

施。

一、积极打造自主品牌展会

（一）对在我市举办并引领行业发展、有利于产业结构

调整和优化的专业展会，租赁面积在 １００００
!

（含）以上，

且展位 ５００（含）个以上的，给予补贴 １０万元；展会租赁

面积每增加 ５０００
!

，增加补贴 ５万元，最高补贴 ８０万元

（注：展会租赁面积以展馆合同及财务发票为准，下同）。

自第二年起，仅对增量补贴，即展会租赁面积每增加 ５０００

!

（含），给予补贴１０万元，最高补贴５０万元。

（二）对在我市举办并可拉动经济增长、促进产业融合

的综合性展会，租赁面积在 ２００００
!

（含）以上，且展位

１０００（含）个以上的，给予补贴 １０万元；展会租赁面积每

增加１００００
!

，增加补贴 ５万元，最高补贴 ５０万元。自第

二年起，仅对增量补贴，即展会租赁面积每增加 １００００
!

（含），给予补贴１０万元，最高补贴５０万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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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对在我市举办并符合国家或我市重点产业规划的

新兴题材展会，租赁面积在 ８０００
!

（含）以上，且展位

３００（含）个以上的，给予补贴１０万元；展会租赁面积每增

加５０００
!

，增加补贴５万元，最高补贴５０万元。自第二年

起，仅对增量补贴，即展会租赁面积每增加 ５０００
!

（含），

给予补贴１０万元，最高补贴５０万元。

（四）支持品牌特色展会及节事活动。对各县区 （含济

南高新区、市南部山区，下同）结合本地产业特色创办的

独具特色的展会及节事活动，列为全市重点的，每届给予最

高３０万元补贴。

（五）支持展会品牌化发展。对通过全球展览业协会

（ＵＦＩ）认证的展会，给予一次性补贴，最高补贴 ５０万元；

对通过国际大会及会议协会 （ＩＣＣＡ）等国际展览业认证机

构认证的展会，给予一次性补贴，最高补贴１０万元。

二、引进高端品牌展会和知名会展机构

（一）对引进的，由国际权威机构组织承办、无财政支

持的专业性展会，展会租赁面积在 １００００
!

（含）以上的，

根据展会租赁面积等条件，每个展会给予补贴 ５０—２００万

元。

（二）对引进的，由国家部委和国家级一类行业协会

（学会）组织承办，且在国内成功举办的巡回展会，租赁面

积在２００００
!

（含）以上的，根据展会租赁面积等条件，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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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展会给予补贴５０—１５０万元。

（三）对引进的，由国际国内知名会展机构 （上市公

司、外资展览机构、中外合资办展机构等）组织承办，符

合我市重点产业规划，且与我市自主品牌展会无明显冲突的

展会，租赁面积在２００００
!

以上的，每个展会给予补贴３０—

８０万元。

（四）对引进的国际国内知名会展机构，在我市设立总

部或分支机构，符合条件的可享受我市支持总部经济发展政

策，其在我市举办品牌展会的，按照展会规模和规定标准给

予补贴。

三、优化行业发展环境

（一）支持会展业公共服务信息平台、会展业统计系统

和展会评估体系建设。对我市会展业公共服务信息平台建设

维护以及会展业统计分析体系、科学评估体系建设给予扶

持。

（二）支持会展行业加快信息化、智能化建设。对企业

运用现代信息技术，开展服务创新、管理创新、市场创新和

商业模式创新，发展新型展览业态的给予扶持。

（三）倡导诚信展览、绿色会展。倡导和支持诚信展览

和绿色会展。对获得商务部等国家部委授予 “绿色会展示

范单位”、“绿色展览展示推广标兵单位”的会展企业，给

予１０万元一次性扶持资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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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深化交流合作

（一）加强与国际国内知名会展机构和会展企业的交流

合作，鼓励支持会展企业与国际知名会展企业合资、合作，

提升我市会展企业的运作水平。

（二）加强展会宣传推介工作。每年列支一定数额经

费，专门用于对我市会展业整体形象进行宣传推介和加强互

联互通、深化交流合作工作。

（三）支持企业外埠参展。对以市政府名义组织企业参

加全国性、区域性大型展会所发生的参展费用给予适当补

贴。

五、推进展馆建设运营

（一）支持在建展馆、会议中心建设和规划筹建现代化

国际博览城项目。重点支持在建展馆完善配套服务设施和产

业集聚，创新展馆管理模式，提高运营服务水平。

（二）支持现有专业会展场馆改造提升设施设备，提高

服务保障能力。对展馆提升改造项目按一定比例给予扶持，

每年最高补贴不超过２００万元。

六、加强会展人才培养

（一）加强与省内相关院校的合作交流。支持会展企业

建立会展人才培训基地，培养适合会展业发展需要的应用

型、复合型、国际化人才。

（二）全面提升会展业从业人员整体素质和水平。每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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列支一定数额经费，专门用于支持对会展业从业人员的专业

培训。对引进的国际国内会展业专业人才，符合条件的可享

受我市人才引进政策。

七、相关规定

（一）对我市产业结构调整或服务民生的重要展会项

目，具有国际、国内重大影响力且规模较大的会议项目和节

事类活动，超出上述补贴规定的，经报市政府同意，采取

“一事一议”的办法给予补贴。

（二）相关资金使用管理实施办法由市商务局会同市财

政局另行制定。

（三）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

　抄送：市委各部门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，市政协办公厅，济南
警备区，市法院，市检察院。

各民主党派市委。

　济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８年４月２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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